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1年度）

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 广州互联网法院 财供人数（编制总数）合计：  单位数:1

年度整体
绩效目标

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，切实肩负起
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先行探索的职责使命，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出新出
彩，为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更多可复制
可推广的“广州经验”。

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1年，广州互联网法院在市委领导、人大监督
、上级法院指导和政府、政协及社会各界支持
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党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忠实履行宪法
法律职责，更加注重系统观念、法治思维、强基
导向，扎实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。全年新收
各类案件53468件，审结55287件，法官人均结案
数保持全国三家互联网法院首位，一审服判息诉
率98.56%，自动履行率84.84%，办案质效持续向
好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广州互联网法院调
研时，对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切实保护网络
著作权、人格权和未成年人权益等工作予以充分
肯定，较好完成了本年整体绩效目标。

未能完成原因

无

年度部门
整体支出
规模（万

元）

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

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市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区

全年预算数 169,252,385.34 82,000.00 35,205,124.79 134,100,542.25 169,252,385.34 0

全年执行数 168,846,482.22 56,000.00 35,041,268.39 133,858,495.53 168,846,482.22 0

完成率 99.76% 68% 99.53% 99.82% 99.76% 0%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得分/自评分 评分依据、未达标原因、改进措施

管理效能 45

资金管理 16

预算完成率 2

部门（单位）本年度部门预算的预
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率，用以反
映和考核部门（单位）预算完成程
度。

2.00 按照公式计算，得满分。

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
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预算编制的准确
性、及时性，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
库项目开展事前立项预算评估工作
的落实情况。

3.00 已按要求填报，得满分。

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总体情况。 2.00 部门无专项资金的，得满分。

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
异率

2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收入预算编制的
准确性。

2.00 

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=（收入决算
数-收入调整预算数）/收入调整预算数

*100%=（168,846,482.22-
169,252,385.34）

/169,252,385.34*100%=0.24%,得满分
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
平均执行率

2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。 1.85 

我院第一季度支出执行率为52%，第二季
度支出执行率为108.64%，第三季度支出
执行率为110.48%，第四季度支出执行率
为99.76%。平均执行率为92.72%。得分

为2*92.72%=1.85分。

结转结余率 2

部门（单位）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
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，用以反映
和考核部门（单位）对结转结余资
金的实际控制程度。

2.00 
结余结转率≤10%的，得2分。详见《财

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》。

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
度健全性

3

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、规范财务行
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
整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预
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
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。

3.00 

已制定相关制度，含《广州互联网法院
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广州互联网法院预
算执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广州互
联网法院货币资金管理制度》、《广州
互联网法院收支管理制度》、《广州互
联网法院预算管理制度》等，按规定执

行。得满分。

采购管理 2 政府采购执行率 2

部门（单位）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
金额与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，
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（单位）政府
采购预算执行情况。

2.00 

年度预算为10826.82万元，实际采购支
出8631.83万元。政府采购执行率=（实
际采购金额合计数/采购计划金额合计

数）
×100%=8631.83/10826.82*100%=79.73

%，不超出目标值，得满分。

信息公开管理 4

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

主要考核部门（单位）在被评价年
度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
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，用以反映部
门（单位）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
情况。

2.00 
部门预算、决算均按规定内容、在规定

时限和范围内公开，得满分。

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绩效信息公开执
行到位情况。

2.00 
绩效目标、绩效自评资料已按规定在单

位门户网站公开，得满分。

资产管理 4

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

部门（单位）为加强资产管理，规
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
是否健全完整、用以反映和考核部
门（单位）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
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
。

1.00 

已制定相关制度，含《广州互联网法院
固定资产管理细则》、《广州互联网法
院无形资产管理细则》、《广州互联网
法院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，按规定执行。得满分。

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资产账与财务账
的核对情况。

1.00 
资产账与财务账（或部门决算资产负债

简表）相符，得满分。

固定资产利用率 2

部门（单位）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
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，用
以反映和考核部门（单位）固定资
产使用效率程度。

2.00 比率≥90%的，得2分。

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得分/自评分 评分依据、未达标原因、改进措施

管理效能 45

成本管理 4

公用经费控制率 2

部门（单位）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
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
总额的比率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
（单位）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
制程度。

2.00 
公用经费控制率为-3.01%，控制率≤

100%，得满分。详见《2021年决算量化
评价表》。

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 2

部门本年度“三公经费”实际支出
数与预算安排数的比率，用以反映
和考核部门对“三公经费”的实际
控制程度。

2.00 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决算差异率为-

28.10%，控制率≤100%，得满分。详见
《2021年决算量化评价表》。

绩效管理 15

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

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、专项
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
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
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
情况。

3.00 

已出台《广州互联网法院预算管理制度
》，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
要求，明确各部门绩效职责分工要求。

得满分。

绩效目标合理性 2

部门（单位）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
标是否依据充分，是否符合客观实
际，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（单位）
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
工作任务的相符性。

2.00 
符合编报规定，得满分。详见《部门整

体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绩效指标明确性 2

部门（单位）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
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、细化、
可量化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（单
位）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。

2.00 
符合编报规定，得满分。详见《部门整

体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绩效目标完成率 2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
目标的完成情况，反映部门整体支
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
2.00 
符合编报规定，得满分。详见《部门整

体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

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
展情况

4
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效
自评开展情况。

4.00 
按要求及时开展以上工作，绩效评价系

统有报送时间可供查询。得满分。

绩效结果应用 2
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、绩效重
点评价意见等的整改应用情况。

2.00 均按规定及时完成以上工作，得满分。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/自评分
评分依据、未达标
原因、改进措施

备注

履职效能 50

全面优化在线
诉讼服务，全
面推动在线诉
源治理，全面
拓展司法便民

终端。

网上立案率 6 90% 99.89% 6 完成设定目标。

网上送达率 6 90% 97.66% 6 完成设定目标。

注册用户数增加率 5 2% 2.10% 5 完成设定目标。

创新在线审理
模式，推动构
建成熟稳定的
在线诉讼规则
和互联网审判

机制。

小额诉讼适用增加率 5 2% 13.37% 5 完成设定目标。

在线庭审率 6 90% 99.81% 6 完成设定目标。

涉网络购物、服务合同
纠纷案件审结增加率

6 2% 2.76% 6 完成设定目标。

积极维护网络
交易秩序，依
法保障互联网
业态安全，多
维保护数字文
化产业智力成
果，打造网络
人格权立体化
保护机制，积
极推动法治政
府建设。

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审
结增加率

8 2% 3.81% 8 完成设定目标。

实际执结率 8
高于全市法院上一年实际执结率平

均值（20.95%）
61.13% 8 完成设定目标。

加减分项 5
工作表现加减

分
5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

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彰或批
评的相关情况。

1.加分项：部门完成预算编
制及执行等工作较好，受到
财政部门表扬的；部门决算
完成工作较好，受到财政部
门表扬的,每项加2.5分，加
分最多不超过5分。
2.减分项：审计部门或财政
部门在对各部门进行监督检
查、绩效评价时,如发现在
预算编制或预算执行上存在
违规行为、绩效评价结果为
差的；部门未在规定时限内
完成绩效自评的、绩效审计
发现问题造成入审计整改问
题的,每发现一起扣2.5分，
扣分合计不超过5分。

0
未收到财政部门表

扬，不加分。

总分 100 94.85


